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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核能四廠安全監督委員會」第 7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0 年 12月 20日（星期四）下午 12時 30分 

二、地點：龍門電廠第四會議室 

三、主席：黃副主任委員慶東 

四、出（列）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名單 

五、記錄：張世傑 

六、主席致詞：略。 

七、會議簡報及會議影音：本會於會議結束後均會上網公佈，請逕連

本會網站（http://www.aec.gov.tw）點閱。 

八、綜合討論及書面意見：詳附件一。 

九、結論： 

（一）第一議題「『核四之計』具體解決方案及執行」： 

核四工程應由施工單位台電公司、工程最終督導單位經濟

部、及安全監督單位原能會負全責。本監督委員會全體委員

對核四工程既已盡諮詢職責，自無須荷負核四工程成敗之相

關責任。爰本議題應回歸權責相符之基本面，尊重台電公司

所提出之改善方案，讓核四建廠工作繼續向前推進，經濟部

及原能會則應本於權責，切實加強建廠工程之行政督導及核

安監督。委員對上述決議或持不同意見，本委員會均予尊

重，其所提意見並全部照列於會議紀錄內，俾供爾後查參。 

（二）第二議題「龍門電廠異常事件通報地方機制」： 

因時間因素未及討論，本議題留待下次會議報告並討論。 

十、委員對結論(一)的不同意見書： 

（一）崔委員愫欣： 

(1) 我不滿意台電公司本次會議提出的報告，這份改善方案並無

法解決目前核四工程面臨的問題，所以我不同意結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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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會下次召開會議時必須邀請林宗堯委員到場，由林委

員針對台電的改善方案提出意見。 

(2) 請將我的書面意見「台電無法自解的核四安全困境」納入會

議紀錄。(詳附件二) 

（二）張理事長武修 (代理顏委員璧梅)： 

台電公司的改善方案不及格，但應該要給台電公司補考的機

會，本人希望持續監督台電公司之改善情形。 

（三）吳委員憲良： 

請委員會下次會議時能夠請林宗堯委員出席提出專業意

見，如果林委員認為台電公司的改善方案可以接受，我們在

地民眾才能安心。 

十一、散會（18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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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綜合討論及書面意見 

一、 陳委員永聰 

（一）原能會於 100 年 10 月、11 月對核四工程所開立的違規、注意

改進事項多屬人員未依規定作為，請台電公司說明是否改善完

成，有無對人員施予再教育以避免類似事件再次發生？(註：台
電公司已說明) 

（二）請台電公司檢討駐龍門安全小組的人員配置是否足夠、人員資

格、專長的標準，以及工作項目選定的標準及原則。至於施工

作業的品質管制，亦應制定量化的指標工具以顯示品質管制的

成果。(註：台電公司已說明) 
（三）台電公司本次會議提出的改善方案，需要時間去執行驗證，應

該給台電公司一些時間。如果仍出現問題，經濟部願意協助處

理。個人是機關代表，經濟部肯定台電公司的報告，未來經濟

部國營會將監督台電公司有無依照今天報告的內容確實執行。 
 

二、 崔委員愫欣 

（一）原能會在 10 月、11 月開立了這麼多的違規及注意改進事項，

核四工程的品質似乎沒有任何進步，請台電公司說明。(註：台
電公司已說明) 

（二）台電公司的報告避重就輕、報喜不報憂，只提現在要改善的項

目，卻不提為什麼要改善。例如報告提到要加強電焊管制，難

道以前就不需要加強管制電焊？是否過去電焊作業有缺失，所

以才需要加強管制？如果過去有施工品質的缺失，電廠是否已

經確實檢討？ (註：台電公司已說明) 
 

三、 蔡委員玲儀 

（一）駐龍門電廠安全小組依台電公司資料係 100年 10 月 1 日成立，

但依原能會管制作業簡報，第四季開立的注意改進事項 10 月有

2 件、11 月卻有 6 件，請台電公司補充說明安全小組的工作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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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成立迄今具體工作內容及成果。(註：台電公司已說明) 

（二）針對林宗堯委員提出的「核四之計」，每位委員都應該有權利表

達各自的看法及意見，且這些看法及意見都應該被充分、完整

地記錄在會議紀錄內。 

（三）台電公司在本次會議提出的具體解決方案及執行，因為涉及設

計、設備、施工、試運轉及稽核等不同領域，應該要由相關權

責機關負責審查。 

 

四、 黃委員雪玲 

（一）台電公司應建立資料庫以傳承解決問題的經驗，避免再次發生

相同的問題。 
（二）請台電公司說明試運轉測試進度的計算方法。(註：台電公司已

說明計算公式) 
（三）鑑於委員對第一議題「核四之計」討論熱烈，惟因林宗堯委員

未出席本次會議，繼續討論台電公司有無依「核四之計」的要

求檢討改善，意義不大。建議在確認林宗堯委員及陳慧慈委員

都能出席的前提下，再繼續討論。(註：本次會議已完成第一議
題之討論) 

（四）台電公司本次會議提出的改善方案較 100 年 8月 11日第 1次臨

時會議時的報告有明顯的進展，希望台電公司能落實改善方案

並持續精進。 
 

五、 張理事長武修 (代理顏璧梅委員) 

（一）台電公司的「二部機組施工、進度與品管作業」簡報中有一張

進度表但是書面報告沒有，請提供該進度表。(註：台電公司已
承諾提供進度表) 

（二）台電公司駐廠安全小組編制有 7 位人員，請說明人員選拔的標

準、應具備的品保、稽查員相關訓練項目。如果可以的話，請

提供該 7位安全小組成員的學經歷及工作績效等文件。(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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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公司已說明並承諾將提供委員關於人員選拔標準及應具備的

訓練項目的資料) 
（三）台電公司的簡報說明將邀請 WANO 派遣專家來台會勘核四

廠，請提供相關資料。(註：台電公司已說明) 
（四）建議台電公司應該定期或不定期邀請有意願的委員瞭解核四工

程的現況。(註：台電公司已承諾將安排辦理) 

六、 吳憲良委員 

（一）請委員會下次會議時能夠請林宗堯委員出席提出專業意見，如

果林委員認為台電公司的改善方案可以接受，我們在地民眾才

能安心。 

七、 田秋堇立法委員(列席) 

（一）原能會第四季的管制作業簡報第 12 頁提到一號機安全相關電
纜系統其電纜托架的消防相關配置，不符合核能電廠標準防火

審查規範要求，這是不應該發生的。從日本福島核災經驗得知，

地震發生時反應爐並未嚴重受損，很多專家都懷疑是管線出了

問題，很可能是就是因為管線的托架有瑕疵。台電公司的施副

總經理曾經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台電公司為了趕上工程進度，

曾經將奇異公司設計的托架變更成較小、較輕的型式，理由是

原先的托架太大又笨重，過度考慮地震的危害。依照台電公司

的現場說明，安全相關的托架必須符合美國的消防法規，那到

底是奇異公司的設計有問題，還是台電公司的施工有問題？

(註：台電公司已說明一定會將所有問題改正以符合法規要求) 
（二）台電公司表示未來會請外國的專家來檢視是否符合法規，請問

外國專家是否會簽名負責？台電公司表示會全權負責，可是台

電是國營事業，等同於全民負責，也就是沒有人負責。 
（三）數位儀控系統共有 4 萬多個接點，請台電公司說明測試的比

率。(註：台電公司已於現場說明全部接點都會進行測試) 
（四）核四工程因電纜敷設錯誤重新檢整，耗時耗力，8月 11日召開

臨時會議時，曾要求台電公司說明繼續施工還要花費多少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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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錢，在沒有明確的答案前，建議會議暫停召開。(註：主席
表示本委員會的任務是安全監督，並非預算監督，不宜在本委

員會談論預算問題。) 
（五）台電公司的報告並未如林宗堯委員「核四之計」第 1 項的要求

詳列設計、設備、施工及試運轉測試的所有問題，所以台電公

司想要研擬徹底解決問題所需的工作項目，自然就會有出狀

況。這就是為什麼雖然台電公司積極與林委員溝通，林委員還

是不滿意的原因。林宗堯委員對我說他不是反核人士，也不是

環保人士，所以他不陪同政治人物開記者會，他只是希望核四

廠真的很安全。我所獲得的資訊是林委員認為台電公司的改善

方案還是不行，無法確保核四廠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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